
商业秘密保护范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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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条对商业秘密给子保护
。

另悉
,

专门的商业秘密法止在酝酿之

中
,

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是司法 乃至立法的重要议题
。

为防止保护范围过宽
、

随意性太强
,

有的

同志主张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条规定的商业秘密所包括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做进一

步限定
,

例如 可
一

再列举为图样
、

方法
、

技巧
、

工艺
、

数据
、

软件
、

装置和客户名单
、

货源
、

成本核算

方法
、

经营目标和管理制度等
。

有的同志认为
,

应进一步去掉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这两个上位

概念
,

采用完全的列举方式定义商业秘密的范围
,

且应着重于技术秘密
。

笔者不同意土述观点
。

国际上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正在不断拓宽
,

从历史发展着眼
,

我国

的司法乃至立法实践不应再落后
,

一是定义商业秘密的范围不能采用列举方式
,

二是商业秘密

应定义为特定信息
,

不应从
“

信息
”

这一概念往后退 尤其不应退到主要保护技术秘密
。

发达国家早期判例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
,

曾表现较强的针对性
,

将商业秘密的范围仅限于

财产特征比较明显的技术秘密范围
。 〔’〕这方面美国的著名案例是 年的 诉 项

一案
。

是 的雇员
,

在离职之后
,

将雇主 有关生产科尔多瓦皮革的商业秘

密泄露给 了第三方
。

一审法院发布诉前禁令
,

禁止被告使用和泄露原告的商业秘密包括原料配

方
、

客户名单和价格区别
。

在 仁诉审中 新泽西州法院支持了诉前禁令对技术的部分
,

取消了对

非技术的部分
。 〔“ 〕然而

,

美国的普通法并未长久地将保护对象束缚为技术秘密
,

经营秘密其后

亦成为保护的对象
。

美国最高法院 年做出其历史 七有关商业秘密的第 件判决
,

针对的

是技术秘密以外的农作物行情报告
。

原告芝加哥商会收集即期各种农作物的价格和各销售商

的销量信息
,

做出行情报告向合同用户连续通报
,

被告公司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保密的行情报

告
,

违法扩散取得收入
,

受到法庭的禁令制裁
。 〔 〕

在成文法中专门保护商业秘密
,

是国外发达国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的显著发展趋势
。

成文

法在其形成过程中必然要摸索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
。

美国 年的《侵权法重述 》首次陈述 了

商业秘密法律保护的对象及其秘密性和价值性要求
。

值得注意的是
,

《侵权法重述 》中的定义主

要是
“
外延式

”
的

,

即靠例举商业秘密这一概念概括的对象来描述商业秘密
,

如配方
、

样式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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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英国最早的 普通法判例
,

是 片 年的 诉 。 案
,

诉讼标的是有关治疗痛风的秘方〔
,

·

叩
·

〕
。

美国最早的普通法判例是 年的 诉 案
,

诉讼的标的是有关保密的巧

克力制造方法仁 , 。 ,

」
。

〔 〕 叹,
,

〔 、 资 , ,

一 了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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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

艺
、

客户 各
一

单等等
,

表现 了对商
、
业秘密认识的初级水平 〔巾

年制订的美国《统 一商业秘密法 水是 一个里程碑
, ’

七 前不但 为美国半数以 上的州所

采用 而且为其他国家的立法者所借鉴 在统 一商业秘密法中 外延式的例举虽未被抛弃 但退

了次要地位 该法第 条第 注款规定
“ ‘

商业秘密
’
意为特定信息

,

包括配方
、

样式
、

编辑产品
、

程序
、

设计
、

方法
、

技术或工艺等
,

其中 由于未能被可以从其披露或使用中获取经济价值的他人所公知 巨未能用正当手段 己

经可以确定 因而具有实际或潜在的独立经济价值
,

同时 是在特定情势 下已尽合理保密努

力的对象
。 ”

美国商业秘密法方而的研究权威 卜 指 出
‘

卜述统 一商业秘密法的重要发

展
,

即商业秘密被定义为
‘

信息
” ,

这种信 黔‘去要具有秘密性
、

新颖性 价依性和
一

采取保密措旅等

特点
。

即可成为商业秘密的保护 时象
。

这是 一种内涵式的
“

属加种差
”
为主的定义

,

虽然列举 丁

配方
、

样式等等 ,但仅仅是为 了与《侵权法重述 》中的定 义保持连续性
。

由于美国的普通法判例

早已保护经营秘密
,

因而统一 商业秘密法对外延对象的例举在实践中丝毫起 不到将商业秘密

限制为技术秘密的作用
。 ‘ ,

相反 由于去除 《侵权法 重述 》巾
“

在某人的商业活动中连续使

用
”

的用语
,

在实践中为这三 类信息的保护提供 了可能

生命力很短的信息
,

例如农作物市场价格短期波动行情的预测 其生命力只延续到预测事

件的发生
,

但谁也不能否认其利用可为竞争者创造巨大的成功机
‘

会

零散的商业信息 即并非系统地促进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案
‘

只是其中个别
、

零散的信息
,

只

要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条件
,

也有必要加以保护
。

否定性的商业秘密 即 方得出的经营
、 沪

仁产
、

科研等活动照某
一

方向发展 下去 不会有出

路或好的结果的秘密信息
。

这种信息因对竞争讨手
一

有用而被保密
,

若泄露会缩小差距
、

消灭领

光地位
,

对其不保护是没有道理的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条规定
“

本条所称的商业秘密
,

是指不 为公众所知悉
、

能为权

利 人带来经济利益
、

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 ”

这 贬采用

的是内涵式的定义方法
,

并且商业秘密的外延被列举为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

保护水平应该并

不比美国的低
。

目前涉及到商业秘密保护的国际公约
,

已将保护范围扩大到
“

未披露过的信息的保护
”

这

样的水平
,

我国签字参加的关贸总协定知识产权分协议第 节规定
,

只要有关信息符合 卜列

三个条件
,

就 可以成为保护对象
“

一
一

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秘密即其整体或其内容的确切体现或组合
,

并未为通常从事有关

信息工作的人普遍所知或容易获得

一 由于是秘密而具有商业价值

‘ 《重述 》第 条规定
, ‘

商业秘密的定义 件商业秘密 可以包括任何配方
、

样式或任何信息的编辑产品
,

其在某

人的商业活动中被使用
,

且由 于这种使用给该 ,、以机会
、

相对于 不知或未使用该商业秘密的竟争对手
,

可以取得

优势地位
。

商业秘密可以是 一种化学混合物的配 方 一种材料的加 工
、

处理
、

储存 艺
,

一种机器或其他装置的样

式
,

或 一份客 户名单
。 ”

第 条接着陈述道 不论是单
,

或 一次性信 自
、 ,

例如
】

个雇员的 毛资
,

商业秘密应该
“
是

在某人的商业活动中连续使用的 一种 艺或 者袋 置
。 ’‘

〔 一 , 、 、 , ·

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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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特定情势下合法的信息控制人的合理保密措施的对象
。 ”

如果我国采用专门法律保护商业秘密
,

笔者建议采用类似的定义
。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时代潮流
,

而商业秘密保护法的提出
,

引起专业人士越来越大的注

意
。

一方面 人们感到欣慰
,

因为知识产权法又发展起来一个分支 另一方面又感到担心
,

提高商

业秘密的保护水平
,

会不会削弱知识产权其他分支的作用 其实
,

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

劳

动创造价值
,

智力劳动的总量和在社会劳动中占的比例在当今信息社会产生剧烈膨胀
,

保护智

力劳动成果使其实现价值是知识产权法的功能
。

在公开的智力劳动成果受专利法和著作权法

等保护的同时
,

不必公开便可取得竟争中经济利益的智力劳动成果
,

也需要法律的保护
。

出于

保持竞争强势地位的考虑
,

经营者会将一部分技术信息作保密使用
,

不管其是否 可以申请专

利 除技术信息以外的商业信息 在我国冠之以
“

经营信息 ,’的保密使用
,

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竟

争中
,

往往也是生死枚关
,

商业秘密法为这些智力劳动成果提供了适宜的保护形式
。

著作权法对未公开的文学
、

艺术和 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
、

工程技术等作品
,

也给予保护
,

但

有局限性
。

其一
,

它只保护其表现形式而不保护其内容
。

如记载着商业秘密的文字
、

图形
、

音像

作品
,

违反权利人的意志而公开虽然侵犯著作权
,

但若按照作品内容去实施其中的技术秘密
、

经营秘密
,

则不构成侵犯著作权
。

其二
,

作品自完成之 日才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

在此之前的创作

构思并不受保护
。

而只要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条件 这种构思可受商业秘密法的保护
。

涉及商业秘密保护的国际公约将保护范围扩大到符合条件的
“

未披露过的信息
” ,

笔者认

为并非是偶然的
,

而是出于强烈的时代需要
。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技术革命与人类社会大脑成熟

化的时代
,

各种信息以加速度被生产出来
,

计算机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各种形式的智力劳动成果

进 一步演变为数据在计算机数据库或传输中存在
,

商业秘密法保护必须抽象到商业秘密的最

根本形式一一信息
。

信息有不同种类
,

从商业秘密保护角度考虑
,

凡与竞争和物质利益这两个标准同时有关的

秘密信息
,

均可构成商业秘密
。

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商业行为深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

合法

的竞争和物质利益广泛存在
,

并非只有工商经营者才有商业秘密
,

因而不但工业
、

农业
、

交通运

输
、

邮电通讯
、

银行金融
、

媒介广告行业有商业秘密
,

而且科教
、

文化
、

卫生
、

体育等行业也可以

有商业秘密
,

个人的发明创造以及涉及竞争和物质利益的计划
、

方法均可成为保护对象
。

商业秘密一词中的
“

商业
”

是英语中
“ ”

一词的对译
,

一词有商业
、

行业
、

业务种种

含义
,

因而商业秘密过去也被译为行业秘密
、

业务秘密
、

营业秘密
,

不同译法在现代中国各有利

弊
。

商业秘密容易使人们联想到竞争和物质利益
,

不足的是在法律知识未能普及的今天
,

使有

的人误认为只有商业企业才有商业秘密
,

而不去寻求应得的法律保护 行业秘密
、

业务秘密
、

营

业秘密表现了各行各业都可能存在商业秘密
,

但给人一种静态感觉
,

没有强烈暗示竞争和物质

利益这两个标准
。

从长远发展看
,

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步
,

商业行为
、

商业利益
、

商业竞争这些

现代词汇会被广泛理解
,

虽然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已上升到
“

未公开的信息
” ,

但商业秘密的概

念是可以沿用的
。

出于保护秘密状态下涉及商业行为的智力成果权的需要
,

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是沿着这

样的轨迹发展的 首先是财产特征明显的技术秘密
,

其后是经营秘密
。

成文法在成熟过程中对

商业秘密的内涵做出科学界定
,

国际多边协议最终将保护范围扩大到符合条件的未公开信息
。

贵任编辑 张 涵

责任校对 张 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